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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机构在公益服务活动中对服务对象个人信息

的处理行为，保障服务对象个人信息安全与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公益项目受

益人个人信息保护指南》等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，结合本中心实际情

况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中心全体员工、志愿者、合作单位及因工

作需要接触服务对象个人信息的任何外部人员。所有相关人员必须严

格遵守本制度规定，切实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责任。

第三条 基本原则

1.合法合规原则：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确保个人信息处理活

动合法、正当、必要；

2.最小够用原则：仅收集与公益服务直接相关且最少必要的个人

信息；

3.知情同意原则：收集、使用个人信息前需获得服务对象或其监

护人的明确授权同意；

4.安全防护原则：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，防止

泄露、篡改或丢失；

5.责任明确原则：实行"谁使用、谁负责"的责任机制，明确各岗

位保密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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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个人信息分类与分级

第四条 个人信息范围​

本制度所称服务对象个人信息，是指以电子或非电子方式记录的

能够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服务对象身份或反映其活动情

况的各种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•基本信息：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身份证号码、联系方式、家庭

住址等；

•健康信息：病历资料、诊断结果、用药记录、康复情况等医疗健康

数据；

•经济状况：家庭收入、财产状况、社会保障情况等；

•其他信息：服务过程中产生的评估报告、帮扶记录、影像资料等。

第五条 敏感个人信息

敏感个人信息是指一旦泄露或非法使用，可能导致服务对象人格

尊严受损或人身、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，包括：

•不满 18周岁未成年人的全部个人信息；

•疾病诊断、治疗方案、心理评估等特殊健康信息；

•生物识别信息、行踪轨迹、金融账户信息等

第六条 信息分级保护​

根据信息敏感程度实施分级保护：

1.一级信息（高度敏感）：如疾病详情、心理评估、家庭经济状

况等，需最高级别保护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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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二级信息（一般敏感）：如姓名、联系方式、基本服务记录等，

需标准保护；

3.三级信息（低敏感）：如已脱敏的统计数据、汇总报告等，需

基本保护。

第三章 个人信息全生命周期管理

第七条 个人信息收集原则​ ​

1. 仅收集实现公益服务目的所必需的最少个人信息，不得过

度收集；

2. 收集个人信息前，需明确告知服务对象处理目的、方式、

范围；

3. 收集不满 18 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，必须由监护人提供。

第八条 存储安全及使用规范

1. 敏感个人信息必须妥善存储；

2. 纸质文件应存放于上锁柜体中，限制接触人员；

3. 严格限制个人信息使用范围，禁止超出收集时所声明的目

的；

4. 展示个人信息时应进行脱敏处理（如隐去关键字段）；

5. 未经许可不得在网站、宣传材料中披露可识别个人身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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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；

6. 案例分享需进行深度脱敏处理，避免间接识别。

第九条 销毁与删除

1. 超出保存期限或无保存必要的个人信息应及时销毁；

2. 电子数据应采用不可恢复方式删除，纸质文件应粉碎处理；

3. 销毁过程需记录时间、方式、参与人及监督人。第四章 信

息发布及审核

第四章 安全事件应急

第十条 发生或疑似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时：

1.第一发现人应立即报告保密员并采取控制措施；

2.两小时内评估影响范围，四十八小时内形成初步报告；

3.根据风险等级通知受影响的服务对象及主管部门。

第十一条 事后整改​ ​

1.调查事件原因，确定责任归属；

2.十五日内完成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；

3.修订制度弥补漏洞，防止类似事件。

第十二条 违规处罚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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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本制度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理：

1.轻微违规：口头警告、书面检讨、扣减绩效；

2.一般违规：记过处分、暂停接触敏感信息权限；

3.严重违规：解除劳动合同/服务协议，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理事会颁布、解释

及修订，最终解释权归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。


